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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进出口 ( 运载物品 ) 规例》

( 第 60 章第 31 条 )
(略去制定语式条文 ——2020年第 7号编辑修订纪录 )

 
 

[1991 年 4 月 26 日 ]
(格式变更 ——2020年第 7号编辑修订纪录 )

1. 引称

本规例可引称为《进出口 ( 运载物品 ) 规例》。

2. 释义

在本规例中，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——
订明物品  (prescribed article) 指附表内列载所说明物品的物品。

(1994年第 135号法律公告 )

3. 为施行本条例第 6E 条而订明的物品

附表内的物品，是为施行本条例第 6E 条而订明的物品。

(1994年第 135号法律公告 )

4. 运载许可证

 (1) 关长可应申请而为施行本条例第 6E 条发出运载许可证，
以授权在香港水域内运载订明物品和授权进行任何附带
陆路运输，但须受关长认为适当的条件、限制、规定及
指示所规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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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2) 为施行第 (1) 款，订明物品的拥有人须以书面申请运载许
可证，申请书须指明 ——

 (a) 申请人的姓名或名称、地址，以及职业或业务；

 (b) 拟运载物品的详情，包括识别编号及说明；

 (c) 运载船只及建议航程的细节；

 (d) 物品是否拟作出口，以及为了在目的地进口而取得
的任何清关的细节；及

 (e) 关长可合理规定须予提供的其他详情，而该等详情
是为确定装船安排的真诚程度和识别申请人、物品、
船只、运输安排 ( 包括该运输的任何陆路成分 ) 和任
何涉及运输该物品的其他人者。

 (3) 任何人违反关长根据第 (1) 款所发出的运载许可证的条
款，即属犯罪，一经定罪，可处罚款$500,000及监禁2年。

 (4) 在不局限关长运用酌情决定权以在其根据第 (1) 款所发出
的运载许可证内施加条件的原则下，关长可就以下事项
施加条件 ——

 (a) 物品的运载时间及方法，包括就该运输的陆路成分
而作出的限制；

 (b) 船只装卸物品的地点；

 (c) 运载许可证内所涵盖的物品数量及说明；及

 (d) 可在船只上运载物品或可用作运载物品的船只。

(1994年第 135号法律公告；2000年第 66号第 3条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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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运载许可证须随同订明物品

 (1) 任何人管有订明物品，而该物品于当其时正按照关长根
据第 4(1) 条所发出的运载许可证的条款而运载，则该人
须将运载许可证随同该订明物品一起运载。  (1994年第
135号法律公告 )

 (2) 任何人管有订明物品，而该物品于当其时正按照关长根
据第 4(1) 条所发出的运载许可证的条款而运载，则该人
须在要求下向任何警务人员或海关人员或获授权人员出
示该运载许可证。  (1994年第 135号法律公告 )

 (3) 任何人违反第 (1) 或 (2) 款的规定，即属犯罪，一经定罪，
可处罚款 $500,000 及监禁 2 年。

(2000年第 66号第 3条 )

6. (由 1994年第 135号法律公告废除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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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
[ 第 2 条 ]
(1994年第 135号法律公告 )

 
订明物品

 

项 说明

1-5. (由 2003年第 33号第 2条废除 )
6. 车辆

7. 车辆部件

8. 超过 111.9 千瓦特 (150 马力 ) 的舷外引擎  (1992年第 107号
法律公告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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